99---19     违法融资祸国殃民

——广东省恩平市违法融资案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主要任务。正因为如此，全国各级党政组织，都责无旁贷的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许多领导干部提出了“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口号，把人民群众的致富程度作为检验自己工作成效的尺度之一，受到各方的好评。

然而，加快发展各地经济，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正确处理好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关系、现实与发展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要立足本地实际，遵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走健康、持续的发展之路，决不能无视国家法律，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损人利己，坑害国家，去搞不正当的“快速致富”、“快奔小康”。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就会祸国殃民，害人害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广东省恩平市的某些领导人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走上了一条十分错误的道路。

99—20  “特殊”法人走私难逃法网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实业贸易公司特大汽车走私案

1998年12月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1993年发生在连云港市公安局所属的东方实业贸易公司70辆进口轿车特大走私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黄宁、朱家星、刘殿斌三被告人的上诉，维持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决，认定东方实业贸易公司反走私普通货物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万元；对被告人朱家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产10万元；对被告人刘殿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10万元；对刘、朱、黄三被告人的贪污、受贿、走私所得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法院的宣判气贯长虹。它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以史无前例的气魄向走私宣战，重拳直击法人走私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的反走私斗争正在不断深入！
99—21  一日得失看黄昏  一生成败看晚节
——原河南省保险公司总经理周华孚贪污受贿案

  人生的路是不断向前、向上延伸的，旧阶段的完结，恰是新阶段的开始，依次更替而构成人生的完整过程。周华孚曾有过荣耀的昨天，他本应有美好的明天，过上幸福的晚年。然而，就在他功成名就即将身退之际，却鬼迷心窍，为寻“后路”而步入歧途，以致葬送了自己的余生。周华孚一案给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警示之一。

99—22   暮色中的自毁

——原华晋焦煤公司总经理吴雅兴贪污、玩忽职守案

吴雅兴，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人。19岁那年，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考入了唐山交通大学采矿专业，22岁毕业后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在国家机关工作，可谓少年得志，令多少同龄人羡慕不已……
     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近30年中，他一直在燃化部、煤炭部计划司干技术员、工程师。到80年代初，已“知天命”的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担任了煤炭部计划司副处长。5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计划司副司长。

吴雅兴本应该克己奉公，不负众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聪明才智。然而，面对权力和金钱，他却没能把握住人生之舟的航舵，迷失在欲海之中……
                 99—23       贪欲把他们引向深渊

——原陕西省民政厅长靳建辉等团伙受贿案

民政部门是主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从事民政工作的党员干部，本应严格依法履行职责，造福人民，然而陕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靳建辉，副厅长蒋天才、郑应龙，社会福利处处长张铁功，救灾救济处处长张万华、副处长王兴茂，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友贵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利用支配调拨救灾扶贫周转金和经手管理救灾物资、负责基建工程等特权，自1992年以来，采取索要和收受“回扣”、“辛苦费”、“感谢费”、“活动经费”等手段，贪污受贿、私分公款达70余万元。
靳建辉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刑律，并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人们不仅要问，这些人何以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呢？回答只有一个“贪”字，是贪欲把他们引向深渊。

99—24   权力关前打败仗   一批干部落下水

——安徽省明光市贪污受贿案  

       1996年春节刚过，一封举报信引起了安徽省明光市检察院的注意。信是市纪委转来的，主要反映市房管会主任方在凤的贪污受贿问题。检察院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下决心把盖子揭开。
办案人员采取迂回战术，从12名包工头偷税问题入手，发现了方在凤的受贿证据。1996年4月13日，方在凤被依法逮捕。

随着方在凤受贿案的突破，一串串行贿、受贿线索浮出“水面”。党政要员纷纷落马。

   被立案调查的有28人，其中有县处级干部4人，科局长干部11人。经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有5人被判刑，10人被开除党籍，18人受到其他处分和处理。

99—25  从“红塔山”顶跌入犯罪深渊

——原云南省红塔（集团）公司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多少年来受党教育培养，虽历经不少坎坷磨难，但努力奋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突出成绩，有的甚至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成绩、贡献，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个人也曾被各种荣誉的光环所笼罩。然而，就在他们走向辉煌的历程中，却忽视了学习，忘记了世界观的改造，在成绩、荣誉面前飘飘然，最终从辉煌的顶峰跌入犯罪深渊。
褚时健，这个在全国以及全球烟草行业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被各种荣誉光环艘笼罩的“中国烟草大王”，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带领一班人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的企业家，又是如何从高高的“红塔山”顶跌入犯罪深渊的呢？

99—26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甘肃省原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受贿案

1997年8月5日，甘肃省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被甘肃省纪委实施“两规”；几天之后，又被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正式逮捕。消息传出之后，兰州钢铁集团公司的职工极为震惊，不少人摇着头表示怀疑：这是不是有人在造谣？办案人员是不是搞错了？张总怎么会是坏人？就连已被揪住“尾巴”的张斌昌也理直气壮地对办案人员表白：“我不是坏蛋！不信你们去问问兰钢人，只要有50%的兰钢人说我是坏蛋，我就甘愿自认是坏蛋！”

难道办案人员真的搞错了？张斌昌真是一个好人吗？绝不是！经过办案人员艰苦细致的调查证实，张斌昌是一个集受贿、索贿与生活作风问题于一身、作案时间长达数年、犯罪金额高达300余万元的腐败分子。就是这么一个有着不光彩劣迹的人，为什么能够既蒙蔽了组织和领导而得以步步高升，又骗过了成千上万双群众的眼睛，以至于在其问题暴露后，还胆敢以兰钢人的信任为资本来要挟办案人员呢？

99—26    莫将金枷套颈 休让玉锁缠身

——湖南省原涟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焕威贪污受贿案
1998年10月16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庄严肃穆，法庭在依法对宋焕威贪污受贿案进行公开审理后，今天将作出一审判决。

此时此刻，站在被告席上的宋焕威，身子萎缩着，脑袋耷拉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架在脸上，使本已死灰一般的脸更加黯然神伤。

审判长铿锵有力地宣读一审判决书：宋焕威从1992年9月至1997年7月，利用职权，单独33次、伙同廖珍6次收受贿赂310.9091万元人民币。宋焕威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罪该处死。但案发后，宋认罪态度极好，有重大立功表现。为此，依法判处宋焕威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一审判决后，宋焕威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个曾经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一连串耀眼桂冠的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在短短的5年间，最入了罪恶的深渊，给自己的人生旅途划上了一个可恶的句号。宋焕威的悲剧，再次表明：辉煌与堕落、荣誉与罪恶，仅是一步之遥。追寻其腐化堕落的轨迹，对手中握有实权、曾经为党的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颇具警醒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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